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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受評托嬰中心注意事項 

一、受評機構自我評鑑 

（一）受評機構填寫評鑑手冊(綜合版)、評鑑手冊(行政管理)、評鑑手冊(托

育活動)、評鑑手冊(衛生保健)等四份資料完成自評。 

（二）評鑑手冊(綜合版)填寫完畢，受評機構自行留存。 

（三）另三份評鑑手冊(行政管理、托育活動、衛生保健)亦請提前印出並完

成自評，評鑑當日提供給委員進行評鑑。  

二、評鑑資料準備 

    請準備相關佐證資料備評，114 年評鑑佐證資料為 112 年 07 月 01 日－

114 年 06 月 30日，115 年評鑑佐證資料為 113 年 07 月 01日－115年 06 月

30 日，116 年評鑑佐證資料為 114 年 07 月 01 日－116 年 06 月 30 日，如有

相關資料未存放於機構內（例如：存放於會計師處），請務必於當日陳列於機

構中，以便於評鑑委員查閱。 

三、計分方式說明 

（一）私立托嬰中心 

1. 專業指標，配分比例佔總分數 100％。 

「行政管理」配分 25%，共計 24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25 分，實

際得分為：總分 x 25/25； 

「托育活動」配分 40%，共計 28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35 分，實

際得分為：總分 x 40/35； 

「衛生保健」配分 35%，共計 30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37 分，實

際得分為：總分 x 35/37；合計為 100分。 

2. 每一單項評鑑指標評等完全符合者，依據評鑑內容所列每格得分計

分，不符合者得 0分。 

（二）公共托育中心契約考核 

1. 專業指標，配分比例佔總分數 60％。 

「行政管理」配分 25%，共計 24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25 分，

實際得分為：總分 x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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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活動」配分 40%，共計 28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35 分，

實際得分為：總分 x40/35； 

「衛生保健」配分 35%，共計 30 題，此一單項原始分數為 37 分，

實際得分為：總分 x 35/37；合計為 100 分。 

2. 契約指標，配分比例佔總成績 40％。包含「組織運作」、「親子服務

規劃與執行」、「創新與願景」等 3大類。 

3. 每一單項評鑑指標評等完全符合者，依據評鑑內容所列每格得分計

分，不符合者得 0分。 

四、評鑑方式 

包括： 

1.實地觀察 

2.檢視相關文件資料（如立案證書、工作人員名冊、家長手冊、家長
通知單、保單、及繳費收據等） 

3.檢視相關規章辦法（如人事規章、收托辦法、收退費辦法等） 

4.查閱相關紀錄（如會議記錄、電訪紀錄等） 

5.訪問相關人員（如負責人、主任、托育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五、實地評鑑 

（一）實地評鑑程序如下： 

程序 內容 時間 主持人/報告人 

相互介紹 
托嬰中心人員、評鑑委員相互介

紹 
5 分鐘 

新北市府社會局人員

及行政管理組委員 

托嬰中心簡介 托嬰中心業務簡報 15 分鐘 機構主管人員 

實地參觀及 

資料參閱 

1. 參觀托嬰中心整體環境與設施 

2. 現場觀察托育活動 

3. 檔案資料查閱 

4. 相關人員訪談 

120 分鐘 評鑑委員 

委員意見交流 評鑑委員進行意見交流 10 分鐘 評鑑委員 

綜合座談 

由評鑑委員提問與溝通，托嬰中

心相關人員補充說明，並交換意

見暨綜合評鑑意見 

30 分鐘 評鑑委員 

（二）評鑑當日請機構準備簡報資料供委員參考。 

（三）評鑑當日請機構準備一處簡報地點，提供委員檢閱資料與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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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時間暫定為上午 9 點至中午 12點或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 30
分，視實際評鑑狀況得以提前或延長。 

六、評鑑期程 

實地評鑑期程依社會局通知為主，評鑑日程於評鑑前兩週通知受評機構。 

七、評鑑項目及計分： 

（一）私立托嬰中心 

      專業指標 x 100%  

（二）公共托育中心 

      專業指標 x 60% + 契約指標 x 40% 

（三）評鑑等第標準 

優等：總分數在 90分以上者。 

甲等：總分數在 80-89 分者。 

乙等：總分數在 70-79 分者。 

丙等：總分數在 60-69 分者。 

丁等：總分 59 分(含)以下者。 

（四）若是因評鑑丙、丁等接受複評之托嬰中心，此次評鑑成績在 70 分以
上者為「通過」，69分以下者為「不通過」。 

八、複查 

（一）評鑑初評等第結果通知電子信件到 10 日內，各受評鑑托嬰中心可針
對異議事項申請書面複查，由評鑑小組於一個月內完成複查作業並予
回覆。 

（二）新北市府得於評鑑最終成績公告前，針對初評等第為績優(優甲等)托
嬰中心進行無預警稽查，倘若發現違反托嬰中心績優必要條件之情事，
將予以排出於評鑑績優托嬰中心之列。 

九、評鑑結果處理 

（一）由委辦單位撰寫評鑑報告，提供新北市政府進行托嬰中心管理及輔導
之參考依據。 

（二）新北市政府公告最終評鑑結果及等第，提供家長選擇托嬰中心之參考。 

（三）退場機制：托嬰中心倘於評鑑結果公告後，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情節嚴重者，主管機關得予以撤銷評鑑結果。  

十、114-116 年度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績優(優甲等)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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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牌名稱、地址與立案登記相符，且無違規使用未經核准場地之重
大情節。 

 （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按時申報且符合規定。 

 （三）依規定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 

 （四）最近兩年無違反法規紀錄且經事業主管機關開罰者(如違反傳染病
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與勞動基準法、建築法、消防法等等)。 

 （五）未有其他足以嚴重傷害兒童安全或有損兒童權益之情事。 

十一、受評鑑中心如有下列情事，成績等第降等一級：未持續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與火險。 

十二、撤銷機制及其他法規事項：托嬰中心倘於評鑑結果公告後，有違反兒
權法，情節嚴重者，主管機關得予以撤銷原評鑑結果，降為丙等以下，
除原領有之相關獎勵金及獎牌應繳回外： 

1.另依實施計畫進行輔導及複評。 

2.如為加入準公共化托育服務者，將依中央規定退出準公共化服務，
並於 2 年內不得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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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托 嬰 中 心 基 本 資 料 表 

機 構 名 稱                                     電話 

地     址        
□□□     

E-mail: 

立案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核准收托數            人 

負 責 人 姓名：             ；學歷：              

主 管 人 員 姓名：             ；學歷：             本機構年資：         年。 

設 置 種 類 1.□公立   2.□公私協營   3.□私立  4.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   

使 用 樓 層 

 ______樓； 

所有權屬： 

1.□自有  2.□租賃 3.□借用 4.□市政府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   

使用面積 

1.室內：（扣除盥洗室、廚房、備餐區、行政管理區、儲藏室、防火空間、樓

梯、陽台、法定停車空間及騎樓等非兒童主要活動空間）________ 平方

公尺，室內樓地板面積，平均每位幼兒____平方公尺 

2.室外：________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幼兒______平方公尺 

3.室內外活動面積合計：_______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幼兒______平方公尺 

收 托 現 況 暨 

人 員 配 置 比 

ㄧ、收托對象 

1.0-未滿 2 歲:日間托育___人；半日托育___人 ；全日托育___人  共___人   

2.2~3歲:日間托育___人；半日托育___人；全日托育___人；共___人 

3.收托總人數合計___ 人 

二、托育人員人數: 托育人員總數____人 

三、班級資訊: 

班級名稱      

收托人數      

收托年齡      

托育人員 

人數 
     

四、托育人員與收托嬰幼兒比例： _________(托育人員數）：______（嬰幼兒數）     

五、其他專任人員 

1.護理人員_____人 

2.行政人員_____人 

3.廚    工_____人 

4.清 潔 工_____人 

5.其他(請說明)______人 

收 費 項 目 暨 

費 用 標 準 

1.註冊（保育）費______元，月費_______元，其他(請說明)_______元 

2.臨時收托：□無收費□有收費，費用_________元 

3.延托收費：□無收費□有收費，費用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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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5 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指標 

一、托育活動（40%）共計 28題，原始分數為 35分(不含加分題) 

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1 

嬰 

幼 

兒 

活 

動 

空 

間 

 

5 

 

2-1-1 

空間與設施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提供嬰幼兒充裕、

安全的空間與設

施。 

★以觀察現場為主。 

1-1 充裕—指活動室舒適不擁擠。 

1-2 空間能讓嬰幼兒獨立探索，且無

安全疑慮，例如：教玩具收納擺放(高

度合宜)、桌椅櫃架移動調整的安

全…等。 

2-1 動線流暢避免嬰幼兒碰撞或跌

倒。 

2-2 經常走動之路線無雜物或玩具散

落。 

2-3 教具櫃或遊戲學習區前面，未提

供適合嬰幼兒操作的情境不給分，例

如：未提供操作的桌椅或地板空間。 

3-1 活動室僅一位托育人員者且尿布

台面向牆壁的，有加裝鏡子看到全部

嬰幼兒亦可。 

   

2.空間和動線規劃合

宜。 

   

3.空間規劃要讓托育

人員隨時看見全部

的嬰幼兒。 

   

2-1-2 

通風、光線

與現場清潔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通風良好。 ★觀察現場與實測照度。 

1-1室內保持空氣對流或開啟抽風

設備。 

2-1光線充足—指活動室照度在

350Lux以上供嬰幼兒操作、觀

察，閱讀區域照度應在 500-

700Lux。活動室各區照度不得超過

1000 Lux。 

2-2光線調整，例如：窗簾、或多

段式光源、或個別遮光設施等。 

2-3 睡眠時光線不直射嬰兒眼睛。 

活動室照度______-______Lux 

閱讀區照度______-______Lux 

3-1觀察檢視睡眠區、用餐區、清

潔區現場清潔狀況。 

   

2.光線充足，並能依

嬰幼兒需要調整。 

   

3.睡眠區、用餐區、清

潔區環境設備清

潔。 

   

2-1-3 

空間設備的

選用 

(本項 0.5

分) 

1.教具櫃、桌椅的數

量及其功能、高矮

形式等，符合嬰幼

兒發展及活動所

需。 

★以觀察現場為主。 

1-1符合發展及活動的椅子，例

如：7-12 個月可使用穩固的托盤

椅或斷奶椅；會走路後嬰幼兒，以

方便自行進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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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1-2活動室座椅有兩種(含)以上不

同高度，班上 2/3以上嬰幼兒腳能

著地為宜。 

1-3 一歲以下嬰幼兒活動室提供教

具櫃或教具籃均可。 

2-1-4 

情境佈置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符合嬰幼兒視線範

圍。 

☆查閱紀錄與觀察現場。 

1-1聚焦在與嬰幼兒互動的情境佈

置。 

1-2視線範圍，泛指高度 120公分

以下。懸吊式的作品如果托育人員

抱著嬰兒時可與之互動也算視線範

圍內。 

2-1查閱更換活動室內布置的佐證

資料，例如：教室(學)日誌登記、

照片或 FB。 

2-2現場情境符合嬰幼兒月齡所

需。 

2-3情境指的是提供在活動室的相

片、圖片、嬰幼兒作品、布置等。 

2-4情境佈置每季至少更換一次。 

3-1教具櫃(含圖書櫃)、教玩具陳

列、收納方式等。 

   

2.配合嬰幼兒發展更

換情境。 

   

3.教玩具擺放方式方

便嬰幼兒自行選擇

使用。 

   

2-2 

日 

常 

照 

護 

與 

設 

施 

(備) 

 

1.5 

 

2-2-1 

睡眠區 

(每一評鑑

細項 0.25

分) 

1.設施與設備適合現

有嬰幼兒發展。 

★觀察現場。 

1-1適合發展，例如：適合嬰幼兒

睡眠的床、床墊、床包…等。 

2-1友善托育人員使用，例如：避

免托育人員大幅度彎腰。 

   

2.友善托育人員使

用。 

   

2-2-2 

用餐區 

(每一評鑑

細項 0.25

分) 

1.設施與設備適合現

有嬰幼兒發展。 

★觀察現場。 

1-1適合發展，例如：合宜高度的

餵食椅、餐桌、餐椅(班上 2/3以

上嬰幼兒坐在椅子上時雙腳能自行

踩地)、便於使用的餐具…等。 

1-2幫寶椅只適用於九個月(含)以

前的嬰兒用餐使用，裝設托盤的幫

寶椅視為托盤椅，可做為一歲前餵

食與練習用餐使用。幫寶椅和托盤

椅都不宜在活動中使用。 

2-1友善托育人員使用，例如：提

供適合成人的有扶手、靠背的餵奶

椅，或適當高度的座椅(坐墊)，來

餵食嬰幼兒。 

   

2.友善托育人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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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2-3 

清潔區 

(每一評鑑

細項 0.25

分) 

1.設施與設備適合現

有嬰幼兒發展。 

★觀察現場。 

1-1適合發展，例如：沐浴台、護

理台和符合嬰幼兒尺寸的如廁、洗

手設施…等。 

2-1友善托育人員使用，例如：清

潔用品與尿布台間動線合宜。 

2-2一歲以下嬰幼兒活動室沒有水

源，為不友善托育人員使用。 

   

2.友善托育人員使

用。 

   

2-3 

照 

護 

行 

為 

 

7 

 

2-3-1 

睡眠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1 歲以下嬰兒應仰

睡。 

★觀察現場或訪談托育人員。 

1-1嬰兒應採仰睡，並須注意睡眠

環境的安全。 

2-1能即時覺察、安撫疲累的嬰幼

兒，並營造溫馨的睡眠氣氛。 

3-1如：未尊重嬰幼兒不想睡、早

起需求或限制身體動作。 

4-1不以任何物品覆蓋嬰幼兒口

鼻，或有物品可能掉落覆蓋嬰幼兒

臉部。 

4-2嬰幼兒睡眠時，取下圍兜、口

罩、奶嘴鍊等。 

4-3不以物品壓制於嬰幼兒身上。 

   

2.滿足嬰幼兒睡眠時

間的個別需求。 

   

3.能尊重嬰幼兒在入

睡、甦醒過程的個

別化需求，提供彈

性協助、不強迫。 

   

4.睡眠照護安全。    

2-3-2 

用餐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依發展需求，以合

宜 方 式 進 食 ( 餵

食)。 

★觀察現場或訪談托育人員。 

1-1合宜方式，例如：圍兜不放置

於碗的下方。 

3-1避免如等待、集體動作、急躁

動作、未顧及個別想睡需求等。 

   

2.依嬰兒需求安排哺

餵奶時間。 

   

3.依嬰幼兒需求安排

供餐時間。 

   

2-3-3 

清潔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符合換尿布衛生原

則。 

★以觀察現場及抽閱監視影像為

主。 

1-1換尿布衛生原則： 

洗手→準備用品→除去髒尿布→擦

拭屁股(由前往後)→換上乾淨尿布

→清潔消毒場地→洗手。 

1-2男女童、大小便，均需以符合

衛生原則擦拭。 

   

2.更換尿布過程中，

應依嬰幼兒個別狀

況，保持執行的彈

性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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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3.備有加蓋式放置尿

布的垃圾桶並每日

清除垃圾。 

2-1例如：不宜集體帶孩子等著換

尿布，換尿布時適當阻隔其他人視

線，且不讓其他嬰幼兒或不相關人

員碰觸嬰幼兒身體。 

   

2-3-4 

如廁學習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提供家長如廁學習

資訊。 

☆查閱資料。 

1-1查閱發下相關資訊的佐證資

料。 

2-1互動內容強調家長方面的訊

息。 

2-2查閱寶寶日誌或電話聯絡本…

等有家長提問或回應嬰幼兒如廁的

紀錄。 

   

2.與家長配合，協助

嬰幼兒如廁學習。 

   

2-3-5 

互動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日常照護過程中與

嬰幼兒說話。 

★以觀察現場為主。 

1-1日常照護，例如：換尿布、餵

(進)食…等。 

2-1尊重，例如：能依嬰幼兒需求

適時如廁、換尿布；餵食時，與嬰

幼兒面對面眼神接觸、不催促…

等。 

   

2.日常照護尊重嬰幼

兒。 

   

2-4 

教 

玩 

具 

與 

材 

料 

 

7 

 

2-4-1 

安全原則 

(每一評鑑

細項 1分) 

1.購置之各式教玩具

材料，符合安全檢

驗標準(例如：ST, 

CE, GS, CNS)等。 

☆查閱資料、或觀察現場、或訪

談。 

1-1觀察現場、或查閱教玩具財產

清單、或訪談採購流程。 

1-2為避免哽塞，教玩具、附件、

材料，一歲半以下嬰幼兒玩具須直

徑不得少於 3.5公分或長度不得少

於 6公分。 

   

2.現場教玩具與圖畫

書狀況良好無破

損、無安全之虞。 

★以觀察現場為主。 

2-1包括：室內外可移動式的遊戲

設備，例如：騎乘設備、滑梯等，

及自製教玩具或借閱的圖畫書。 

2-2例如：自製教具使用的材料、

材質以及牢固性須留意安全。 

   

2-4-2 

多元與適量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每一活動室內有三

類(含)以上不同屬

性的教玩具。 

★以觀察現場為主。 

1-1不同屬性教玩具，例如：粗大

動作、精細動作、生活自理、感官

操作與探索、語言發展、藝術或扮

演遊戲等。 

2-1各遊戲區指一歲以上嬰幼兒的

活動教玩具數量。 

   

2.各遊戲區教玩具

(圖書)數量至少達

到該區嬰幼兒使用

人數之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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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2現場嬰幼兒(該班級)可使用之

數量，不包含儲藏室內之教玩具。 

2-3大肌肉教玩具數量，以現場提

供足夠嬰幼兒使用人數為原則。 

2-4-3 

適合發展與

能力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粗大動作類。 ★以觀察現場為主。 

教玩具以全中心的現場為主，包

含： 

1-1粗大動作類，例如：提供扶物

站立、扶物行走、推、拉、搬、

騎、爬、滑…等教玩具。 

2-1一歲以上嬰幼兒精細動作或生

活自理類，例如：提供手指操作的

抓握、塞、夾、舀、倒、轉、拍、

捏等教玩具。 

3-1一歲前嬰兒的感官操作與探索

類，例如：視覺、聽覺、嗅覺、觸

覺、味覺…等教玩具。 

3-2二至三歲嬰幼兒認知性操作

類，例如：配對、序列、對應、形

狀、大小...等等。 

4-1語言發展類，例如：圖畫書、

布書、布(玩)偶、圖卡、照片、視

聽教材…等教玩具。 

5-1藝術類，例如：撕、貼、黏、

塗鴉、蓋印、捏塑…等素材。 

5-2 扮演類，例如：裝扮角色的道

具、模擬日常生活的用品…等。 

6-1各種積木，例如：泡棉積木、

布積木、紙積木...等。 

6-2組合建構，例如：大樂高、雪

花片、樂高、單位積木...等。 

6-3積木與組合建構類，合計需有

三小類。 

   

2.精細動作與生活自

理類。 

   

3.感官探索與認知操

作類。 

   

4.語言發展類。    

5.藝術與扮演遊戲

類。 

   

6.積木與組合建構

類。 

 

   

2-4-4 

維護管理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每日清洗並備有紀

錄。 

☆查閱資料及觀察現場。 

1-1現場觀察及查閱教玩具清洗紀

錄。 

2-1查閱教玩具(含圖書)更換紀

錄，如紀錄於教室日誌。 

2-2教玩具更換以適時(如每周更

換幾件)為宜，而非一段時間後大

批更換。 

   

2.適時更換教玩具，

並備有紀錄。 

★11403 後資料須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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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5 

嬰 

幼 

兒 

托 

育 

活 

動 

的 

實 

施 

 

5.5 

 

2-5-1 

活動規劃與

執行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對 1 歲以上嬰幼兒

提供學習生活自理

的機會。 

☆以查閱作息規劃與活動執行記

錄，及觀察現場為主。 

1-1 生活自理，例如：自行進食、

洗手、取拿玩具或水壺、穿脫衣

物…等。 

   

2.每日提供符合不同

月齡嬰幼兒發展的

大肌肉活動經驗。 

☆以查閱作息規劃或訪談，及觀察

現場為主。 

2-1各年齡層每日均要有大肌肉活

動經驗。 

   

3.每週提供嬰幼兒各

領域的活動經驗。 

☆以查閱活動執行記錄，及觀察現

場為主。 

3-1各領域活動—例如：粗大動

作、精細動作、生活自理、感官操

作、語言發展、社會情緒、美感

等。 

3-2各領域的活動經驗可來自教玩

具操作、閱讀繪本、主題活動、戶

外活動....等經驗。 

   

4.托育活動執行適合

發展、能力與興趣。 

☆以觀察現場，及查閱活動執行記

錄為主。 

4-1適合發展、能力與興趣，例

如：不同年齡層有不同作息規劃、

教保活動時間合宜、能自由操作教

玩具、能適時地引導、回應及與嬰

幼兒互動等。 

4-2適合發展、能力與興趣，指托

育活動方式、內容、教材、活動時

間長度…等符合嬰幼兒學習特性。 

4-3 不外聘才藝老師。 

   

5.活動型態多元。 ☆以查閱活動執行記錄，及觀察現

場為主。 

5-1多元，例如：動態、靜態均

衡，有個別自由活動、小組活動…

等。 

   

2-5-2 

作息安排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每日作息安排能和

緩、不急促，提供充

裕的轉換時間。 

☆訪談或觀察現場托育人員。    

2.依嬰幼兒需求彈性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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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5-3 

共讀圖畫書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每天與嬰幼兒共讀

一本以上的圖畫書

並有紀錄。 

☆查閱紀錄及觀察現場。 

1-1查閱共讀紀錄，例如：托育日

誌。 

2-1觀察現場。 

2-2小團體，包括共讀前的說明，

請都 10位嬰幼兒以下。 

   

2.視嬰幼兒發展、能

力與興趣，實施一

對一或小團體共

讀。 

   

2-5-4 

托育活動紀

錄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建立每班嬰幼兒托

育活動紀錄。 

☆查閱紀錄。 

1-1查閱托育活動紀錄，例如：托

育日誌或 FB活動紀錄…等。 

2-1個別輔導紀錄，以嬰幼兒需輔

導的行為(例如：適應不良、攻

擊、打人、咬人或其他危險行為…

等)或發展問題為主。 

2-2查閱嬰幼兒個別輔導紀錄。 

   

2.視需要建立嬰幼兒

個別輔導及追蹤紀

錄。 

   

2-6 

托 

育 

專 

業 

態 

度 

 

3.5 

 

2-6-1 

尊重嬰幼兒

的互動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托育人員能對嬰幼

兒示範或引導正向

人際互動方式。 

★觀察現場。 

1-1示範或引導正向人際互動，例

如：鼓勵同儕間的正向互動、輔導

同儕間的衝突…等。 

4-1嬰幼兒的情緒與需求，例如：

哭聲、肢體表情、發出的聲音等。 

   

2.托育人員以簡單明

確且音量適中的口

語與嬰幼兒溝通。 

   

3.托育人員以溫柔正

向及和緩的動作、

語氣與嬰幼兒互

動。 

   

4.托育人員能對嬰幼

兒的情緒與需求，

配合微笑、語言與

肢體動作加以回

應。 

   

5.托育人員能適時的

摟抱或撫拍嬰幼

兒。 

   

2-6-2 

關照情緒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提供家長有關嬰幼

兒情緒適應相關資

訊。 

☆查閱資料或觀察現場。 

1-1查閱發下相關資訊(例如：分

離焦慮)的佐證資料。 

2-1適當處理，指的是托育人員安

撫嬰幼兒情緒的作為。 

   

2.適當處理嬰幼兒與

父母分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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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2-2觀察現場或查閱寶寶日誌…

等。 

2-7 

親 

職 

教 

育 

 

3.5 

 

2-7-1 

分享資訊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每天紀錄身體及作

息情況(含：排便、

體溫、睡眠、進食…

等) 並提供給父母

參考。 

☆查閱紀錄。 

1-1睡眠應包括：起迄時間；進食

應包括：小寶喝奶量的資料。 

1-2查閱寶寶日誌。 

   

2.個別化發展與學習

紀錄並提供給父母

參考。 

   

2-7-2 

親師溝通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設有多樣交流管

道。 

☆查閱相關資料及觀察現場。 

1-1多樣交流管道如：佈告欄、通

知單、電子通訊軟體...等。 

   

2-7-3 

親職教育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家長參與。 ☆查閱資料。 

1-1每(學)年有兩類的參與管道。

參與管道，例如：座談會、親職講

座、親子活動、志工參與(例如：

義工家長、故事媽媽等)等。 

1-2以中心自辦活動為主。 

1-3查閱家長參與資料，包括：通

知單、回條、簽到、講義、照片、

檢討等，至少三樣(含)資料。 

1-4可視家長參與屬性以線上會議

實施(如：座談會、親職講座)。 

   

2.提供家長正確且多

樣化的親職資訊。 

☆查閱相關資料，另可訪談主管人

員或托育人員或觀察現場。 

2-1親職資訊應包含嬰幼兒發展、

安全、兒童保護、教養...等各類

資訊，資訊正確且應註記來源。 

   

3.針對嬰幼兒的特殊

議題提供個別親職

輔導。 

☆查閱資料。 

3-1特殊議題，例如：咬人、偏

食、適應不良、安全睡眠…等。 

3-2查閱個別親職輔導資料，例

如：寶寶日誌、或電訪記錄、或聯

絡本或 Line 等通訊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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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說明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4.協助及教導家長重

視嬰幼兒的健康維

護。 

☆查閱資料。 

4-1查閱健康維護或衛生保健宣導

資料至少兩項，例如：海報、文

章、活動通知單…等。 

4-2視力保健為必要項目。 

   

2-8 

托 

育 

團 

隊 

合 

作 

 

2 

 

2-8-1 

托育團隊 

(本項 0.5

分) 

1.托育人員間能充分

交流、協同合作，共

同建立照顧好每位

嬰幼兒的默契。 

★以觀察現場或訪談托育人員為

主。 

1-1 團隊協同合作能順應嬰幼兒的

需求與節奏，例如：用餐、午睡前

/後、換尿布、教保活動…等。 

1-2例如：午睡看護托育人員的輪

流合作。 

   

2-8-2 

嬰幼兒的基

本照護 

(本項 0.5

分) 

1.嬰幼兒的基本照護

是由 1~2 位固定的

托育人員來負責。 

☆查閱資料 

1-1基本照護—例如：餵食、清

潔、睡眠…等。 

1-2查閱寶寶日誌或托育日誌…

等。 

   

2-8-3 

友善的工作

環境 

(每一評鑑

細項 0.5

分) 

1.活動室內有配合照

顧者操作高度的設

備或家俱。 

★以觀察現場為主。 

1-1設備或家俱，例如：成人桌椅

或合適高度的設備…等。 

   

2.有獨立門、鎖的成

人廁所(含親子廁

所)。 

   

總計（取至小數點第 1位以四捨五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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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分題(外加) 

（一）加分項目每年依政策訂定 1-4項，明訂後事先公告。 

（二）加分項目為外加分數，最多以 2分為限(每項 0.5分)。 

項目 加分項目描述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請打勾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備註 

加 

分 

題 

1.評鑑區間有 3/4 以上的時段，全中心師

生比優(等)於 1:4。 

(本項 0.5分) 

□全中心 1:4 的時段達 3/4 

與社會局確認符合本加分項目

的機構 

   

2.收托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的特殊需求嬰

幼兒，連續達 6個月以上。 (本項應提供

相關證明文件。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綜

合報告書等。) 

(本項 0.5分) 

□有一位(含)以上，嬰幼兒姓

名(匿名)____________ 

□連續收托達 6個月以上，日

期為___________ 

□有具體佐證資料，資料名稱

______________ 

   

3.定期進行全體嬰幼兒的發展評量，且針

對發展變化進行整理討論。 

(本項 0.5分) 

說明：發展評量可用各式發展檢核表(發展

篩檢除外)、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

(MCDI-T) 、幼兒期兒童(1-3 歲)丹佛兒童

發展評量(DenverII) 、活動評量…等，其

中一項即可。 

□定期，________個月一次

(定期，3個月以內) 

□全體嬰幼兒 

□整理發展變化 

   

4.補助托育人員(不含負責人/配偶/二親

等血親)進修專科以上的幼教、幼保、家

政 、早療及護理等相關科系的進修費用。

每學期至少新台幣 1萬元(含)/人，且評

鑑區間補助至少兩學期(含)/人。 

(本項 0.5分) 

□托育人員/行政人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 

□補助校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期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費用/一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最高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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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鑑減分項目 

        限改紀錄列入評鑑減分項目，說明如下： 

（一）限改紀錄：係指機構有違反主管機關輔導稽查事項，列有限期應改善

紀錄者。例如：經社會局查有收托人數、托育人員與收托嬰幼兒人數比

不符 1:5 ….等稽查項目，經社會局通知限期改善者。 

（二）本項目由社會局提供評鑑檢核區間(最近兩年)稽查結果紀錄。 

（三）依限期應改善項目減分，每一項目減 0.5 分，最高減 6 分。 

項目 機構減分項目描述 說明 

評分 備註 

自我 

評鑑 

委員 

評鑑 

 

減 

分 

項 

目 

4-1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1 檢視近 2 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限改公文等文件。 

4-2 限改紀錄：係指機構有違反主

管機關輔導稽查事項，列有限期應

改善紀錄者。例如：經社會局查有

收托人數、托育人員與收托嬰幼兒

人數比不符 1:5 ….等稽查項目，經

社會局通知限期改善者。 

   

4-2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3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4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5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6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7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8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9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10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11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4-12 限改紀錄(本項 0.5 分) 
   

總計(最高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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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15 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及公共托育中心考核暨評鑑評分表 

托育活動 

項目 配分 自評得分 委員評分 備註 

2-1 嬰幼兒活動空間 5    

2-2 日常照護與設施

（備） 
1.5    

2-3 照護行為 7    

2-4 教玩具與材料 7    

2-5 嬰幼兒托育活動   

的實施 
5.5    

2-6 托育專業態度 3.5    

2-7 親職教育 3.5    

2-8 托育團隊合作 2    

評分得分 

(自評得分或委員評分

x = 40/35) 

 

   

自評人簽名  自我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評鑑委員簽名  實地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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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15 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及公共托育中心考核暨評鑑評分總表 

       類別 

項目 

受評機構自評 評鑑委員實地評鑑 

機構 

自評分數 

自評人 

姓名 

實地評鑑 

分數 

評鑑委員 

姓名 

行政管理 

25% 

 

 

   

托育活動 

40% 

 

 

   

衛生保健 

35%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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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115 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及公共托育中心考核暨評鑑未得分項目表 

評鑑項目: □行政管理      □托育活動        □衛生保健 

受評機構：                                 評鑑日期：115 年    月    日 

項

目 
說明事項 

優 

 

點 

 

未
得
分
項
目
說
明 

 

                                      評鑑委員簽名：                     


